附件13-1        MDR通報、送驗流程

















註：

1. 請各送驗單位務必上「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登錄新送驗單，並於系統查詢複驗結果。

附件13-2     未納入團隊治療之MDR個案管理流程

附件13-3       MDR結核病醫療照護團隊

	區域
	團隊名稱
	合作醫院

	台北區
	萬芳醫院團隊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馬偕醫院

衛生署台北醫院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衛生署雙和醫院

	北區
	衛生署桃園醫院團隊
	衛生署桃園醫院及新屋分院

衛生署新竹醫院 

衛 衛生署竹東醫院

	中區
	衛生署彰化醫院團隊
	衛生署彰化醫院

衛生署台中醫院

衛生署苗栗醫院

衛生署豐原醫院

衛生署南投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
台中榮民總醫院

中山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南區、高高屏區
	衛生署胸腔病院團隊
	衛生署胸腔病院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衛生署台南醫院

嘉義灣橋榮民醫院

衛生署旗山醫院
衛生署屏東醫院

衛生署嘉義醫院

民生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東區
	防癆協會團隊
	慈濟醫院

門諾醫院

台東馬偕醫院 
衛生署花蓮醫院
衛生署台東醫院

花蓮鳳林榮民醫院


附件13-4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治療移送單

	轉出醫院
	
	轉入醫院
	

	轉入日期
	
	報告醫師
	

	個案姓名
	
	個案身分證字號
	

	個案地址
	

	檢驗結果


	抹片：□陽性  □陰性 培養：□陽性  □陰性

抗藥：□INH   □RMP   □其他            

	報告實驗室
	
	檢驗報告日期
	

	備註
	1. 本案已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向疾病管制局中央傳染病監視系統通報為MDR結核病。

2. 此案建議轉入「MDR結核病醫療照護體系」。

	填報日期
	
	醫院簽章
	


此聯由收案之MDR醫院填寫

以下為衛生局填寫

	收件日期
	

	通知書發放日期
	


承辦人員核章：          承辦科（課）長核章：            主管機關首長核章：

附件13-5
        縣（市）衛生局多重抗藥性結核個案治療通知書

受文者（病患姓名）：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台端經醫師診斷為多重抗藥性結核病，該疾病之診治須長期規則治療，並配合多項檢查，如未經適當診治，可能導致治療失敗，造成超級多重抗藥性結核菌傳染及本身生命財產的損失。

為協助您早日恢復健康，保護台端與您親友及大眾健康，請加入多重抗藥性結核病醫療照護體系，由            醫療照護團隊施行臨床醫療並聘請關懷員以直接監督方式協助您完成為期二年的藥物治療及追蹤。於直接監督過程中，關懷員將代為保管您的藥物，並與您聯繫，選擇您最適當之時間，由其負責藥物發放、觀察服用，以隨時掌握治療成效。如果您有生活或醫療尚需要協助，關懷員亦將代您轉達給公共衛生機關及醫療照護體系，幫助您完成這項治療。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4條規定，傳染病病人須配合檢查並接受治療，必要時可以強制或移送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為了您與家人的健康，請配合辦理。

簽收人                   簽名

簽收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13-6          MDR TB病患轉介收案流程

  

             

                                                                


            

                                  

                                                 

                                                     

                                          




說明：

1. 各區「MDR TB醫療照護體系」聯絡窗口如下：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團隊

聯絡人：余明治醫師

02-29307930#52958
	衛生署桃園醫院團隊

聯絡人：林美宏個管師

03-3699721#2457
	衛生署彰化醫院團隊

聯絡人：黃伊文主任

04-8298686#2753

	衛生署胸腔病院團隊

聯絡人：簡順添主任

06-2705911#3266
	防癆協會團隊

聯絡人：李仁智主任

03-8561825#2118
	


2. 如當區「MDR TB醫療照護體系」無法收治，由該醫療團隊負責聯繫其他區醫療團隊協助收治。並由疾病管制局分局協助跨區衛生局間之聯繫工作。
附件13-7         團隊收案MDR個案管理流程

[image: image1]
備註：

1. 凡符合完治、治癒標準之個案，由團隊自行判定結果。

2. 凡欲判定治療失敗之個案均需透過檢討會討論，始能判定結果。

3. 經檢討會判定治療失敗者，團隊需於次月底辦理銷案，由疾病管制局第三組更改系統註記慢開。
附件13-8    未納入「MDR結核病醫療照護體系」個案評估單

個案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管理單位：

目前就醫醫院：

抗藥情形：
評估結果：

（如評估結果不建議納入團隊收案，請敘明理由）
評估人：                   團隊主持人：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非MDR TB醫療照護體系醫院





發出「個案通知書」一式三份





轄區「MDR TB醫療照護體系」





衛生局





疾管局第三組





疾管局各分局





衛生署胸腔病院、


成大附設醫院、


衛生署台南醫院、


嘉義灣橋榮民醫院、


衛生署旗山醫院、


衛生署屏東醫院、


衛生署嘉義醫院、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衛生署彰化醫院、衛生署臺中醫院、衛生署南投醫院、衛生署苗栗醫院、衛生署豐原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台中監獄培德醫院





慈濟醫院、


門諾醫院、


台東馬偕醫院 、


衛生署花蓮醫院、


衛生署台東醫院、花蓮鳳林榮民醫院





衛生署桃園醫院及新屋分院、


衛生署新竹醫院、


衛生署竹東醫院





萬芳醫院、


馬偕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衛生署台北醫院、衛生署雙和醫院








醫療院所診療新發現MDR TB個案





足量原始菌株送疾管局進行複驗【註1】，並於 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 登錄送驗





醫院儘速傳真「結核病第二線用藥及多重抗藥性結核個案監測調查表」至衛生局 





疾管局送合約實驗室進行二線藥敏試驗





原處方繼續治療





衛生局傳真疾管局分局





疾管局於代檢網系統上登錄檢驗報告，同時傳真疾管局分局、送驗單位








疾管局分局掃描「結核病第二線用藥及多重抗藥性結核個案監測調查表」上傳系統





疾管局分局接獲傳真，24小時內上網至「通報資料維護管理」中完成多重抗藥之中心登記作業並通知MDR團隊、衛生局





拒開刀





衛生局每日查詢未確診清單，稽催醫療院所進行複驗





衛生局必須於一個工作天內於系統完成登記作業 （比照一般結核病個案之登記作業）。    





同意接受開刀治療





收案18個月仍痰陽個案





收案8個月仍痰陽個案





建議更改處方





建議開刀





不符完治條件，提檢討會討論，判定治療結果





符合條件，團隊逕判完治銷案





繼續治療，每季追蹤討論





團隊於判定次月以治療失敗銷案，改慢開，與衛生局轉銜並與病人、家屬溝通





判定治療失敗





每季召開檢討會討論





收案約4個月開始評估開刀之必要性，並與個案討論





每個月團隊內部討論





團隊收案之MDR個案





連續6個月未陰轉





依法傳隔離治療





已陰轉





未陰轉，每3個月提分局諮詢委員會審查





治療24個月，仍不符完治條件，提至團隊每季召開之檢討會合併審查，判定治療結果或改慢開處理





陰轉滿18個月，醫師評估符合完治條件，依個案管理規定判定完治





建議轉團隊治療





留原醫院繼續治療，且務必納入衛生局DOTS-Plus





治療3個月，提分局諮詢委員會審查治療是否適當





未納入團隊治療之MDR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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